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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參考文件

補充資料

379RO－大角咀櫻桃街公園

引言

財務委員會曾在 2003 年 7 月 18 日會議上，審議工務小組委員會

就 379RO 號 工 程 計 劃 「 大 角 咀 櫻 桃 街 公 園 」 提 出 的 建 議 和

P WS C I ( 2 0 0 3 - 0 4 ) 1 6 號參考文件。會上，部分委員要求政府進一步研究

在用地 C 興建專上學院，以便將用地 A 納入擬建公園範圍內的可行性。

有關的工地平面圖載於附件。本文件旨在匯報當局經諮詢各有關方面

後的檢討結果。

政府的回應

2 . 用地 A 是一幅政府、機構或社區用地，預留作興建專上學院之用。

政府在檢討擬建公園毗鄰多幅用地的指定用途後，決定把位於擬建公

園南端的另一幅政府、機構或社區用地 (用地 C )撥作興建該專上學院

之用，並會另覓一幅合適的政府、機構或社區用地，供興建原本計劃

設於用地 C 的社會福利設施。若得到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批准，用地 A

便可騰出，供納入公園範圍內。

3 . 用地 A 有部分土地屬臨時政府撥地，目前用作地下鐵路公司的工

程區，其餘部分則屬空置的政府土地。我們打算待該幅政府撥地的使

用期在 2 0 0 5 年 4／ 5 月間屆滿後，才一併發展整幅用地。屆時，約有

4  0 0 0 平方米的額外土地會納入原本約 3 9  0 0 0 平方米的公園發展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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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。擬建公園原來的工程範圍不會有重大改變，因為新納入公園內的

用地 A， 其設 計 將 會 配 合 公 園 的 整 體 設 計 。 我 們 並 會 盡 量 以 原 定 的

7 , 6 6 0 萬元預算費用，應付額外的發展和建 築費用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民政事務局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

2003 年 10 月




